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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要求，严格依法行政，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经研究决定：

废止《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黔东南州金融机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州银发〔2015〕122号）。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　

                            2024年12月30日

	

	  抄　　送：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各保险业金融

            机构、各证券业金融机构。

  内部发送: 法律事务科、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宏观审慎与金融市场

            管理科、金融稳定科、统计研究科、支付结算科（营业室）、 

            科技科、货币金银科、国库科、征信管理科、反洗钱科、

            黎平营业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分行办公室          2024年12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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